
天母國中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流程通知 (04/29 更新) 
段考兩週前 上網公告並發通知單給全校老師、同學及家長。 

5 月 11 日(三) 

中午 12:30 前 
各科段考題目若有疑義，請同學親自到教務處教學組領取「提問單」填寫，再轉

交出題老師回覆。 

5 月 11 日(三)18:00 

｜ 

5 月 16 日(一)12:00 

★請至「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」校對本次段考各科成績，查詢途徑如下： 

 天母國中網站首頁\右邊\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\士林\天母國中\輸入帳號及密碼。 

 學生 =>帳號：學號(8 碼)，密碼：身份證字號(英文字母大寫) 

 媽媽 =>帳號：Ｍ +學生身份證字號(英文字母大寫)，密碼：學生學號(8 碼) 

 爸爸 =>帳號：Ｄ +學生身份證字號(英文字母大寫)，密碼：學生學號(8 碼) 

★成績如有疑問或錯誤，請同學向任課老師或註冊組查詢或更正。 

★隔日註冊組始計算全校學生成績及各科組距後，不宜再更動資料，請遵守時效。 

5 月 19 日(四)18:00 可上網查看個人 PR，途徑:天母國中網站首頁\E 化服務\成績查詢。 

9 年級因應會考科目，名次排序依據為五大領域成績分數。 
※段考當天請假者，請在請假期間結束後，回校當天直接到教務處補考(不可先進教室)。 

日

期 
節

次 
時 間 科目 八年級 

111 

年 

5 

月 

5 

日 

星 

期 

四 

2 
09：15 

︱ 

10：05 
英語 Lesson3~ReviewⅡ 

4 
11：15 

︱ 

12：00 
地理 第 3章 東南亞、第 4章 南亞 

6 
14：15 

︱ 

15：00 
歷史 第 3章~第 4 章 

7 
15：15 

︱ 

16：00 
作文 作文 

111 

年 

5 

月 

6 

日 

星 

期 

五 

2 
09：15 

︱ 

10：05 
數學 2-1~3-3 

4 
11：15 

│ 

12：00 

國文 

一、範圍： 

課本 第四、五、七課    習作 第四、五、七課 

中學生成語習作 第 10 回(P78~P85) 

二、手寫不考注釋： L5 ○16○18○21 、L7○3 ○5 ○11   

6 
14：15 

│  

15：00 
理化 3-3 到 5-2，P73~P131 

7 
15：15 

︱ 

16：00 
★公民 第 3~4 課 

★ 記得備妥應考文具: 2B 鉛筆(使用 HB 鉛筆或原子筆無法讀卡)、橡皮擦、黑色原子筆、直尺、圓規。 

★★  手寫卷(含作文及國文、英語、數學科部分作答)務必用黑色原子筆，禁用鉛筆，可搭配使用修正帶。  

★★  段考兩天 16:00 放學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